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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致：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修正）》《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71 号）（以下简称“《科创板再融资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证发〔2020〕50 号）、《公开发行证券公司

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

监发〔2001〕37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司法部令第 41 号）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发行事宜，先后出具了《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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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的上市委问询问题核查意见》（以下

合称“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本次申报的报告期更新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以

下合称为“报告期”，并将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简称为“补充报

告期”），且发行人披露了《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以下简称“《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根据发行人补充报告期的更新情况，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进行了补充核查。 

现就本所律师补充核查的情况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除另有说明外，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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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财务报表（未经

审计）及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中“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部分的相关内

容进行调整，未予调整的内容依然有效，相关调整如下： 

（一）本次发行符合《科创板再融资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财务报表（未

经审计）及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发行人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

量，符合《科创板再融资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

资，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已明确，募集资金到位后不用于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会用于直

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再融资办法》

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 

3、根据民生证券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出具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的专项报告》、天健会计师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

度的专项报告》（天健函〔2021〕1706 号）、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登陆证

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核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按照投资项目的建设计

划逐步投入，且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与发行人的披露文件无明显差异；发行

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及一期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未履

行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

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

犯罪，也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

违法行为。发行人不存在《科创板再融资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向不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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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仍符合《证券法》《科创板再融资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二、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纳米级碳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一家具有

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募集说明书》、《2021 年第三季度

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及发行人的

书面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91,146.99 47,174.74 37,256.78 32,757.26 

营业收入 91,170.40 47,194.64 38,643.00 32,759.49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99.97% 99.96% 96.41% 99.99%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且在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

过重大变更。 

三、发行人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登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的

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他主要股东填写的股东调查表，

发行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

份的主要股东未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具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行人股东

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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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发行人上市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和《关于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和《关于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审

核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根据《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江

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及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合计 101 名激励对象可归属 371,070 股，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未在中登公司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份

登记手续。 

（二）发行人股份质押、冻结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371,070 股限制性股票之归属条件已成就，但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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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登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补充报告期内的重大关联交易

情况更新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

酬 
629.55 750.23 688.36 684.53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情况如下： 

（1）应收关联方款项： 

无。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其他应付款 

蔡永略 - 1.68 - 2.86 

蓝茵 - 3.39 3.83 8.76 

郑涛 - - 5.12 - 

叶亚文 - 0.66 1.27 - 

张美杰 - - 7.69 - 

严燕 - 1.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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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合计 - 7.36 17.91 11.62 

六、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知识产权 

1、 专利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子公司新增取得的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注册日 

专利权

有效期 
国家 

1 BVI 天奈 

ELECTRODE 

COMPOSITION FOR 

BATTERY 
发明 10-2305509 2014.11.24 2021.9.16 20 年 韩国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主要财产，其财产

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的正在或将要履行的可能对经

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和权益产生显著影响的重大合同，以及虽已履行完毕但可

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的情况如下： 

1、 采购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

号 
采购方 销售方 

合同名称和 

编号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标的 签订日期 

1 新纳材料 

湖南派勒智能

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设备采购及安装

合同》

（POORD000741） 

1,188.00 
砂磨机、

中间罐 
2021.10.27 

2 天奈科技 
晶瑞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月订单》

（CZ-Pur-2110-001

（NMP）） 

2,266.40 

N-甲基吡

咯烷酮

（NMP） 

2021.10.1 

3 天奈科技 滨州裕能化工 《采购订单》 2,458.20 N-甲基吡 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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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采购方 销售方 

合同名称和 

编号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标的 签订日期 

有限公司 （CZ-Pur-2110-002

（NMP）） 

咯烷酮

（NMP） 

2、 销售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

号 
销售方 采购方 

合同名称和 

编号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1 天奈科技 
宁德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订单》

（4500609915） 
1,931.66 导电碳浆料 2021.11.1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的

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行不存在对发行人

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八、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要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情况

未发生重要变化。 

（二）发行人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补充报告期内新增收到的

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序

号 
发放年度1

 补助主体 依据或批准文件 金额（元） 

1 
2021 年 

7-9 月 
天奈科技 

镇江市总工会《关于命名“金山奖”、“梦溪

奖”获奖企业镇江市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

的决定》（镇工办〔2021〕37 号） 

3,000.00 

2 
2021 年 

7-9 月 
天奈科技 

镇江新区科技创新与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镇江新区财政局《关于拨付镇江新区“两

大高地”计划 2020 年项目资助资金和 2019 年、

2018 年剩余资助资金的通知》（镇新科人办

〔2021〕1 号） 

509,020.00 

3 2021 年 天奈科技 镇江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镇江新区财政 224,900.00 

                                                             
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财政补贴发放年度为实际发放相关补贴款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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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放年度1

 补助主体 依据或批准文件 金额（元） 

7-9 月 局《关于拨付镇江新区 2020 年度“高企四项措

施”“股权激励”等项目资金的通知（镇新科

信发〔2021〕6 号） 

4 
2021 年 

7-9 月 
天奈科技 

镇江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镇江新区财政

局《关于拨付镇江新区 2017 年下半年专利资助

资金、2017 年专利大户及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奖

励资金的通知》（镇新科信发〔2019〕21 号 

6,800.00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补充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税务主管机关的官方网站进行

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补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税务部门给

予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补充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3、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依法纳税，补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税务部门给予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九、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发行人主要从事纳米级碳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存在因违反

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天奈科技、新纳材料、新纳环保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前述公司补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被相关主管部门

给予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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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发行人及子公司新纳材料、新纳环保2外，

发行人的其余子公司均不涉及生产活动，不涉及环境污染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补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发行人主要从事纳米级碳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存在因违反

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况。 

根据天奈科技、新纳材料、新纳环保的市场监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前述公司补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质量和技术监督法律法规被相

关主管部门给予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发行人及子公司新纳材料、新纳环保3外，

发行人的其余子公司均不涉及生产活动，暂无相关产品，不涉及违反产品质量和

技术监督标准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补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补充报告

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行

政处罚的情形。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的要求，补

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2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新纳环保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 
3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新纳环保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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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子公司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审判流程信

息公开网等网站进行查询，以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合规部门负责人的访谈，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作

为被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官方网站、信用中国、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网站进行查询，补

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相关方无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股

份的股东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的前述相关方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不存在报告期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

或可预见的作为被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

政处罚的情形。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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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一、结论 

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外，根据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的其他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仍符合《证券法》《科创板再融资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具备申请本次发行的条件。 

2、本次发行已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经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77 次审议会议通过，尚待上交所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3）份，经本所盖章并经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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